本招标产品需进行合成小样产成品检验。
合成小样产成品检验检测报告作为初步评审的一项内容，遵循客观、公正、公平原则，本检验采用同样的辅料及工艺，在室内合成成品后，在相同检测条件下对成品进行检测，以保证采购产品能够满足化学公司生产需要：
1. 检测机构为长城钻探工程公司钻井液公司处理剂研究所，具体地址及联系人为：辽宁北方新材料产业园盘锦石油化学公司 联系人：华桂友  联系方式：0427-3781987；
2. 各投标人（已经通过合成小样产成品检验的无需再检）应安排专职技术人员在招标公示之日起的第10个工作日（含招标公示日）下午17：00内将样品快递至长城钻探工程公司钻井液公司盘锦石油化学公司处理剂研究所，如过时未收到样品，即视为放弃；化学公司收到样品后，安排检测人员进行小样合成实验并出具报告。检测所用的样品均需按照规定取样留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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